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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到证据：表征主义和关系主义之争
From Data to Evidence: The Debate Between Representationalism and Rel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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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据在科学研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核心价值在于可为相关现象、假设或理论提供

证据。对于数据何以发挥证据作用，表征主义解释强调数据本身即具有表征价值，关系主义解释则强调

其语境相对性。两者表面上的对立源于对其观点过分强化的误读:强表征主义坚持数据本身具有固定的信

息内容，因而具有超越任何探究语境的证据地位；强关系主义则主张数据的证据地位完全依赖于探究语境，

甚至只有充当证据的数据才构成数据。然而，表征主义不必然走向强表征主义，关系主义也不必然走向

强关系主义。表征主义和关系主义并非矛盾，而是可以彼此兼容：两者侧重于不同的探究阶段、学科领域，

而且在数据的表征价值、语境依赖性等论点上可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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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scientific research, with its core value lying in its ability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related phenomena, hypotheses, or theories. Regarding how data serves as evidence, 
representationalism emphasizes that data itself has inherent representational value, while relationalism highlights 
its contextual relativity. The apparent opposition between the two arises from misinterpretations with too 
strong standpoints. Strong representationalism insists that data itself contains fixed informational content, thus 
possessing an evidential status beyond any specific context of inquiry. In contrast, strong relationalism argues 
that the evidential status of data depends entirely on the context of inquiry, even claiming that only data serving 
as evidence qualifies as data. However, representationalism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the strong version, and 
neither does relationalism. Representationalism and relationalism are not contradictory but can be 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They focus on different stages of inquiry and research fields, and they can reach a consensus on points 
such as the representational value of data, its context-dependence, as well as its public and social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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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方法为，通过观

察、实验或计算机模拟等手段获取数据，分析

建模提出假设，从而对目标对象进行描述或表

征。随着数据科学的兴起和大数据技术的广泛

应用，数据已成为科学知识发现不可或缺的基

础。无论是数据驱动的还是理论驱动的科学研

究模式，均认可一个根本的前提预设，即数据

是有价值的，可以充当相关现象、假设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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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据。这一预设通常是被默认的，而且被认

为无可争议，否则数据难以在科学研究中占据

如此重要的地位。

相比之下，数据在哲学讨论中长期未获得

应 有 的 重 视。 直 至 20 世 纪 60 年 代 苏 佩 斯（P. 
Suppes）的数据模型研究，特别是 80 年代末波

根（J. Bogen） 和 伍 德 沃 德（J. Woodward） 对

数据和现象的区分，数据才开始逐步获得哲学

家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在波根和伍德沃

德看来，数据是可观察的，现象则是不可观察的，

科学理论的解释对象是现象，而非数据，但数

据构成了相关现象的证据。[1] 问题在于，数据

何以充当证据，或者说，从数据到证据需要何

种“认识论程序”？

除了一般性地主张数据可充当相关现象的

证据，波根和伍德沃德还指出：“认为数据可靠

性的评估需要对有关数据的事实进行系统解释，

这是完全错误的……数据是否构成某些现象的

可靠证据的问题，取决于数据是否可复制、各

种混杂因素和其他可能的系统误差来源是否得

到适当控制、各种统计论证以及数据分析和简

化程序等考虑因素。”[1] 简言之，对于数据证据

地位的考量无需诉诸理论解释，可根据相对独

立的程序加以确定。

这种理论独立性似乎意味着，数据具有“内

在”的证据价值，可以脱离具体的探究语境。

莱奥内利（S. Leonelli）称这种观点为数据的“表

征主义”解释：“数据是具有固定信息内容的表

征实体，描述了现实的特定部分，且独立于数

据的考量环境……在分析数据时，重要的是揭

示它们记录了现实的哪些方面；事实上，其认

识论意义源于它们以独立于语境的方式表征现

实的这些方面的能力。”[2]“无论在任何时间以

何种方式使用数据，都可以对其进行识别，而

且可以在不参考相关研究语境的情况下，客观

地评估特定数据集包含哪些信息，以及对这些

信息的解释正确与否。”[3]

然而，这种表征主义解释隐含的客观主义

理解显然是有问题的。一方面，观察、实验都

有一定的理论负载性，对数据的可靠性评估的

确可以诉诸相对独立的经验程序，但是这并不

意味着数据的产生、处理、分析和解释不需要

任何理论的介入。例如，在地球和大气科学领

域，对数据的解释是一种有价值的策略，“它使

理论在现象识别中占据了中心位置”。[4] 另一方

面，谈及数据的证据地位，本身就意味将数据

视作某个现象、假设或理论的证据，为之提供

支持或者反驳，因而必然需要基于两者间的关

系，而非仅仅基于对数据可靠性的独立评估来

理解。

因此，莱奥内利等学者坚持对数据的“关系

主义”解释：“数据是一种表达和呈现信息的特

定方式……作为证据来源，其科学意义取决于使

用它的情况。根据这种观点，数据本身并不具有

真值，也不能被视为特定现象的直接表征。相反，

数据本质上是可替代的对象，由其可移植性和作

为证据的预期有用性所定义。”[2]简单来说，数

据本身不具有“内在”的证据价值，不仅数据

的证据地位取决于具体的探究语境，而且数据

的本质界定，即到底什么是数据，也因具体语

境而异：“相同的对象可能作为数据，亦可能不

作为数据发挥作用，这取决于它们在科学探究

中扮演的角色。”[2]因之，数据的认识论和本体

论理解都被赋予了极强的相对主义色彩。

乍一看来，表征主义和关系主义解释之间

存在尖锐的观点对立。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对于表征主义和关系主义，均存在一些误读，

特别是对其观点的过分强化，我们可以称之为

“强表征主义”和“强关系主义”解释：前者认

同数据本身具有固定的信息内容，因而具有超

越任何探究语境的证据地位；后者则主张数据本

身不具有证据价值，其价值完全依赖于探究语

境，甚至只有充当证据的数据才构成数据，证

据地位是数据之为数据的必要条件。本文旨在

论证，正是这些过分强化的解释造成了表征主

义和关系主义之间表面上的对立。在对这些误

读加以澄清之后，可以看到两者并非矛盾，而

是有不同的侧重，可以相互兼容。

一、表征主义解释

数据可以用来表征现实世界中的对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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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当后者的证据，这一论点没有什么争议。

有争议的是，应当在何种限度内理解数据的证

据价值或表征价值？由于波根和伍德沃德坚

称，数据的证据地位考量无需诉诸系统的理论

解释，他们通常被视作强表征主义的支持者。

然而，这是一种误读。表征主义解释的核心在

于，数据具有证据价值或表征价值，但这并不

意味着它们完全独立于任何探究语境，最终走

向强表征主义。

波根和伍德沃德之所以强调数据证据地位

的理论独立性，一方面是因为无法为数据提供

系统的理论解释，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无需提供

这种解释。之所以无法提供，是因为数据的产

生涉及诸多因素的混杂影响。“这些因果因素

数量太多、种类太杂、行为太不规则，任何单

一理论都无法顾及所有……这种多样性、异质

性和复杂性通常会使数据点无法像现象那样可

以获得解释。”[5] 另一方面，之所以无需提供，

则是因为存在其他有效的方法论策略。例如，

控制可能的混杂效应和系统误差，考察实验或

探究结果是否具有可重复性，统计分析和数据

简化程序方法是否可靠，以及仪器设备的校准

和经验调查等等。[6]

当然，仅凭以上经验手段还不足以确立数

据的证据地位，还需一个关键的前提预设，将

数据和以之为证据的对象关联起来。波根和伍

德沃德诉诸的本质上是一种因果关联：数据的

产生是现象以及各种因素作用之下的因果过程

的产物，数据的证据价值或表征价值就来源于，

它们借由特定因果过程记录了所研究对象的特

征属性。鉴于数据是所研究的对象以及各种混

杂因素的影响之下的产物，我们不可能为这种

混杂的影响提供系统的理论解释，那么必然的

选择就是诉诸前述的经验策略，处理分析数据

提取可靠的“信号”，可以构成所研究对象的

证据。

尽管数据并非由世界直接给定，而是我们

与世界互动的产物，无法根本摆脱其人造本质，

但数据毕竟是由这种互动的因果过程产生的，

受到物理世界的强烈约束。作为一种公共记录，

数据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个体感官经验的

主观性，以相对独立的方式提供有关探究对象

的信息。因之，数据被赋予了突出的客观性特

征，强表征主义的解释亦颇有市场。例如，有

观点认为，“数据根据其内在属性被视为证据，

这些属性是固定的、内在的、局部的，并与现

实的各个方面存在表征关系，独立于数据的使

用语境”。[7] 或者认为，“一旦数据产生，无论

是否要被继续处理，它都即刻且持续地充当证

据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对象（现象 / 目标

系统）”。[8]

根据莱奥内利的理解，表征主义解释（实

为强表征主义）的核心论点包括两个假设：“第

一个假设是，数据是世界的表征，因为它们捕

捉到了现实的某些特征，从而使它们适于科

学研究。这意味着，无论研究者如何使用数

据，其信息内容都是固定的，并确定了数据作

为知识主张的主要经验基础的身份……第二个

假设：数据是检验和验证理论的主要手段，科

学方法可以保证其在这方面的可靠性”。（[9]，

pp.73-74）一般而言的表征主义解释认可第一

个假设的部分观点，即数据本身即具有表征价

值，但不必然认同更强的主张，即数据的信息

内容是固定的，可以超越探究语境。

莱奥内利反对表征主义解释的一个依据

是：“承认世界的物理属性与数据对象的物理

属性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不必然就能将数据

理解为世界的表征……‘世界之所是’并不是

制造数据对象的唯一原因……研究者与其环境

之间的互动往往是以大量技术为媒介并经过精

心安排的。因此，仪器和环境条件也是决定这

些互动产生的对象的物质特征的因果因素之

一。”[10] 然而，这一论点并不构成对表征主义

的有效反驳。

如前文所述，产生数据的因果过程涉及诸

多混杂因素的影响，并非所研究对象单独作用

的结果，否则根本无需进行数据分析解释以提

取相关“信号”。在此意义上，数据的表征价

值具有不确定性或“不充分决定性”，但这并

不意味着数据本身不具有任何表征价值，毕竟

数据依然是特定因果过程的产物，至少部分反

映了“世界之所是”。此外，这也不意味着数

从数据到证据：表征主义和关系主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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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信息内容是固定的。数据表征的对象或者

为之提供证据的对象，是具体探究过程的结果。

我们没有任何上帝视角，可以事先知晓所研究

的实体、现象或过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而且

在不同的探究活动中，我们也会有意地选择性

关注其中的不同对象，因而数据并非只具有固

定的表征价值，同样需要考虑具体的探究语境。

实际上，波根和伍德沃德并未完全将探究

语境排除在外：“数据或任何特定现象探测技术

的可靠性，取决于探测过程中的各种要素是否

共同发挥作用，使探究者能够正确区分有关现

象的各种相互竞争的主张。”[11] 在后续的讨论

中，伍德沃德更进一步指出：“从数据到现象的

推理……得出的结论（关于现象的主张）超越

了它所依据的证据（数据），或者说具有除证据

之外的额外内容……这种推理的特点是，它总

是需要在证据之外附加实质性的经验假设。”[12]

波根和伍德沃德甚至不排斥适度的相对主

义理解：“数据的可靠性是相对于用来产生和解

释数据的过程和技术，以及需要区分的可能性

而言的。同样的数据，相对于一种解释程序或

一组备选主张可能是可靠的，但相对于另一种

解释程序或一组备选主张则是不可靠的。”[11]

不过他们依然坚持，具体探究语境涉及的数据

生产和解释的过程技术、备选主张或者实质性

的经验假设虽然不可或缺，但是不等同于对数

据的系统性理论解释，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为

数据提供这样的解释。就此而言，数据的证据

地位仍然具有相当的理论独立性，但以上的讨

论已经足以表明，这并不等同于莱奥内利等学

者所理解的强表征主义解释。

最后，莱奥内利所言的第二个假设同样是

一种误读。至少波根和伍德沃德曾明确指出，

数据与现象在证据地位方面也存在重要差异：

在证据作用方面，数据与现象的区别在于，有

关数据的事实通常作为有关现象的事实的证

据，而有关现象的事实则“通常是解释这些现

象的高层级一般理论的证据”。[1] 因此，理论

检验通常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数据产生

并获得解释，从而得出关于现象的结论……第

二阶段，理论主张与第一阶段得出的有关现象

的结论相对抗。”[13] 换言之，数据无法直接充

当一般理论的证据，需要以现象为中介，而有

关现象的事实则是通过数据的处理分析解释而

获得的，数据可为之提供证据。对于数据的证

据地位考量而言，这是一个更为细化的认识论

程序，从数据到现象，再从现象到理论，任何

一个阶段都需要具体考察，并非强表征主义刻

画的那样，凭借固定的信息内容，数据即可直

接发挥证据作用。

二、关系主义解释

从本质上看，证据是针对另外一个对象的

证据，因而至少涉及两个要素间的关系：X 是

支持或者反对 Y 的证据。就数据而言，数据通

常被视作特定现象、假设或理论的证据，因此

必然要考虑两者间的关系，而且离不开具体的

探究语境。这是第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关系主义

解释。第二种解释则关注数据本身的本质界定，

主张应当从事物间关系的角度来回答“什么是

数据”这一根本问题，其中核心的“关系”通

常被理解为证据关系，由此“是否构成证据”

成为回答“什么是数据”的标准依据，这正是

前文所言的强关系主义解释。关系主义的支持

者并未明确区分这两个层面的解释，然而关系

主义不必然走向强关系主义，其与强表征主义

的对立也不必然意味着与表征主义的对立。

在第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关系主义解释下，

数据能否发挥证据作用，取决于具体的探究语

境，诸多因素都可能被包含在语境之中：“使数

据得以传播并用作科学证据的条件千变万化，

取决于多种因素，从相关研究者使用的语言、

概念框架、材料和工具，到可用的物质基础设

施、与数据相关的政治和经济价值，以及科学

机构和其他机构对数据流通提供支持和管理的

程度，不一而足。”（[9]，p.194）基于此，莱

奥内利反对强表征主义的解释，强调数据证据

价值的开放性：“数据本身不具有固定的科学价

值，也不能被视为对于特定现象的独立于思维

的表征。相反，它们是由在特定探究时刻赋予

它们的证据价值所定义的”，在以数据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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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中，“数据有可能支持科学家尚未提出、

甚至可能永远不会提出的主张，简言之，数据

具有潜在无穷尽的证据价值”。（[9]，p.70）

这种关系主义解释十分正确地强调了数据

证据地位的相对性、多样性、可变性，相同

的数据可以被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探究语

境下使用，其证据地位和支持强度也会因之而

异。莱奥内利称此过程为“数据传播”（data 
travel），其中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去语境化”

（decontextualization），“让数据失去其在原初

研究语境下被赋予的意义”，从而“让数据适

应新的研究环境，这是通过尽可能多地剥离

数据的限定条件来实现的”；二是“再语境化”

（recontextualization），“ 使 用 者 能 够 通 过 查 阅

元数据评估数据来源，从而评估数据的潜在意

义”。（[9]，p.30）正是在此意义上，莱奥内利

主张数据不具有固定的表征价值。

然而，如前文所论，数据表征价值的“不

充分决定性”，不意味着对其表征价值的彻底

否定。同时，这也不意味着走向极端的相对主

义立场，认为数据的价值可以彻底脱离原初语

境，完全由不同的语境来决定。莱奥内利尽

管强调去语境化，但同时也强调了“元数据”

（metadata）的重要地位：元数据提供了有关数

据来源即数据生产过程的信息，“没有元数据，

研究者将无法判断在线数据的可靠性，而可靠

性取决于数据是由谁、出于何种原因、在何种

环境下提供的”。（[9]，p.29）即便是再语境化

阶段，研究者同样需要基于元数据考察数据的

可靠性，以确定是否可将之（以及如何）用于

新的探究语境。

显然，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都无法彻底剥

离有关数据生产过程的信息。“经验结果的认

识论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来源的细节。

在认识论上负责任地使用经验结果（如数据）

取决于能否获取相关的元数据：数据永远无法

与其相关的丰富信息永久分离并保持其认识论

效用。”[14] 因此，莱奥内利提出的“去语境化”

概念蕴含了过分强化的要求，容易引发将之归

结为强关系主义的误解。实际上，之所以要让

数据广泛传播，而且确实能够传播，正是因为

数据本身具有一定的表征价值，在不同的语境

下有不同的呈现。即便在某些语境中数据不发

挥证据作用，也不能证明数据不具有任何表征

价值，而只能说明，该数据集特定方面的表征

价值并非某些研究者关注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强关系主义不仅将数据的

证据地位完全相对化，否定其表征价值，而且

也从相反的角度，将证据关系视作数据之为数

据的必要前提，从而将关系主义解释渗透进对

数据本质的理解。莱奥内利所言的数据传播不

仅影响对数据证据地位的考量，而且决定了什

么是数据：“数据为以下对象：（1）被视为有

关现象的一种或多种主张的潜在证据；（2）其

格式和处理方式使其能够在个体或群体之间流

通，以便进行分析。……只要符合上述两个要

求，任何对象都可以归为数据。什么算作数据

取决于谁使用它们、如何使用以及出于什么目

的使用。”（[9]，p.78）

可见，数据的证据地位似乎成为数据之为

数据的必要前提。这意味着，通常意义上的数

据如果在某些语境下不作为证据发挥作用，就

不再是数据。然而，这种理解与数据驱动的知

识发现逻辑是相悖的：研究者首先掌握了大量

数据，然后通过分析处理探究其可作为何种现

象或假设的证据，而非首先掌握了证据，然后

决定将某对象视为数据。再者，某些数据收集

的目的并非验证某个科学主张，而是为了进行

数据的详细编目，而且“一组数据也可能因为

测量设备损坏或经验不适当的理论假设等原

因，变得糟糕或无用”。[15] 在这些情形中，我

们并没有适当的理由拒绝称通常意义上的数据

为“数据”，数据并非没有扮演“数据”角色，

而只是没有扮演“证据”角色。

以基因测序为例，无论在何种探究语境下，

测序结果都是通常理解的“数据”。如果探究

目的是了解某遗传疾病的成因或者对特定生物

材料进行鉴定，那么测序结果可发挥证据作用；

如果探究目的是了解某物种的基因序列，将之

纳入生物基因库，而非检验任何假设，或者样

本被污染，检测出现极大偏差，那么测序结果

没有发挥证据作用，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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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据”。

强关系主义的支持者可能做如下回应：数

据定义要求的是其作为“潜在证据”，并不要

求其在具体语境下实际发挥证据作用。因此，

尽管纳入基因库的测序结果没有实际发挥证据

作用，但是这并未排除其在其他探究语境中作

为证据的可能性，而且即使样本被污染，检测

结果也可能作为其他假设（如“样本被污染”）

的证据，因而依然可称之为数据。然而，我们

可以设想出无数种可能的假设，经验结果可为

之提供证据，于是任何结果都可作为“潜在证

据”因而构成“数据”，这就使得强关系主义

对于数据的本质定义变得琐碎而无意义。

更关键的问题是，何以确定某经验结果可

作为“潜在证据”？存在两种可能的选择。第

一种选择是，诉诸其自身的表征价值。正是由

于经验结果是特定的因果过程的产物，至少反

映了现实世界的部分特征，因而可作为特定现

象的证据，但是如此便背弃了强关系主义的核

心信条。第二种选择是，主张经验结果的证据

地位是探究过程的结果，无需预先为之确定任

何价值。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关注从经验结果

到证据的具体探究过程，关注它们在何种语境

下发挥证据作用，进而在此语境下称之为“数

据”。然而，这只是对经验结果的重新命名。

本质上而言，将证据地位视作数据之为数据的

必要条件，实际上是将二者简单等同起来，忽

视了从数据到证据同样需要一定的“认识论程

序”。特别是在不同的探究语境下，从数据到

证据的推理存在可靠性强弱的区分。[16] 这一问

题显然无法仅仅通过强关系主义对数据的本质

界定提供解答，对于数据究竟如何以及在何种

强度上发挥证据作用的解释，才是关键所在。

三、争论的消解

以上讨论已经表明，表征主义不必然走向

强表征主义，关系主义也不必然走向强关系主

义。表征主义虽然强调数据本身的表征价值，

但并非完全不考虑探究语境；同样地，关系主义

虽然强调基于探究语境来理解数据，但并非彻

底否定其本身的表征价值。实际上，表征主义

和关系主义解释之间的矛盾对立源于对其观点

过分强化的误读，在对之进行澄清之后，我们

可以看到两者在适用的探究阶段、学科领域等

有不同的侧重，而且在诸多论点上可达成一致。

首先，表征主义和关系主义解释侧重于不

同的探究阶段。根据波根和伍德沃德的观点，

从数据到现象的推理可分为两个阶段：数据生

产和数据解释。数据生产关注数据得以产生的

因果过程，“涉及设定因果相互作用的系统或

定位预先存在的系统，这些系统可以产生探究

者可以感知和解释的效果，而且使探究者能够

区分有关现象的竞争主张”；“数据解释包括使

用论证、分析技术和推理模式，对产生的数据

进行操作以得出有关现象的结论。这一阶段的

典型组成部分是数据分析和简化技术……也可

能包括明确使用背景假设或理论假设”。[17]

鉴于数据的表征价值来源于其自身是特定

因果过程的产物，数据能否构成特定现象的证

据首先便取决于数据生产过程是否可靠。波根

和伍德沃德诉诸的方法论策略包括控制混杂效

应和系统误差、结果可重复性检验、仪器设备

校准等，均侧重于数据生产。“数据生产过程

的特征具有至关重要的证据意义，因为它们会

影响到在获得不同的现象主张时会产生哪些数

据结果，从而影响到关于这些主张的哪些结论

会被接受。”[17] 数据解释阶段的数据分析简化

操作以及理论假设的介入同样也会影响数据证

据地位的考量，但波根和伍德沃德并未对此具

体展开论述，他们只是强调解释的变化不会影

响生产阶段下的数据本身的特征，反过来讲，

这也意味着数据可以支持多样的解释。

相比之下，关系主义更侧重于数据解释。

莱奥内利所言的“数据传播”准确捕捉了对数

据进行多元解释的必要性：“探索数据作为证据

的价值并使之最大化的最佳方式，就是让尽可

能多的研究者在其研究语境中以自己的方式使

用数据。”（[9]，p.26）特别是在“大数据”时

代，大量数据的快速流通使得诸多研究者有机

会在其自身的语境中开展研究，同时面对复杂

的数据，研究者通常不具备全面系统的视角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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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整体进行处理分析，因而从“去语境化”到“再

语境化”的数据传播势在必行，从而最大限度

地推进科学知识发现。当然，记录了数据生产

信息的“元数据”同样不容忽视，在这一方面

表征主义无疑可以提供必要的补充解释。

其次，表征主义和关系主义解释适用的学

科领域亦有所区别。表征主义的支持者援引的

案例大多来自物理学，如波根和伍德沃德着重

分析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探测弱中性流的案

例，而关系主义的支持者如莱奥内利主要援引

的案例为以数据为中心的模式生物研究。这些

学科领域存在较大的差异：在研究较为分散的

生物学领域，“数据是在无数个地点和高度多

样化的条件下产生的，数据解释是通过认识和

比较数据生产和流通情况的独有特征来确立

的”；“而对于数据来源少之又少，大部分科学

工作都致力于解释的领域来说，情况可能就不

是这样了。高能物理学中粒子加速器的数据生

产和处理可能被视为这种情况的例证，因为数

据生产是完全集中化的，因而数据流通似乎不

涉及数据兼容性和进一步使用的相关性方面的

决策”。（[9]，p.191）

因此，表征主义解释更适用于研究范式较

为统一且活动集中的学科领域，而关系主义解

释则更适用于研究方式多样且活动分散（甚至

彼此隔绝）的学科领域。在统一的研究范式下，

数据的生产、分析处理和进一步解释都有较为

一致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选择，同时研究活动

的集中开展也使得数据的使用通常不需要跨越

不同的探究语境，因而首要的考虑便在于数据

是否是由可靠的因果过程产生的，这决定了数

据本身是否具有可靠的表征价值。

在缺乏统一的研究范式的学科领域，情况

则大不相同。“从基因组学到神经生物学再到

气候学，我们拥有大量数据，但理论理解通常

有限……这些领域目前的发展水平是‘数据丰

富而理论贫乏’。”[12] 多元化的理论路径和方法

论选择以及高度分散的研究活动使得数据传播

具有更强的必要性，研究者除了关注数据生产

的可靠性，还需要关注数据是否能够以及如何

在新的探究语境下发挥证据作用，因而关系主

义的解释更有针对性。数据传播有助于打破研

究壁垒，实现数据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从而推

进知识交流以及新知识的发现。

最后，表征主义和关系主义解释在诸多方

面论点一致。关系主义并不完全否定数据本身

的表征价值，表征主义也并非完全忽视探究语

境，两者在这两方面均可达成共识，只不过

各有所偏重。莱奥内利承认，“数据认识论的

关系主义进路并不否认数据可以被赋予表征功

能。事实上，以数据（某些方面）来表征特定

现象，是数据作为特定知识主张的证据发挥作

用的必要条件”。（[10]，p.16）波根和伍德沃

德也强调证据关系对于探究语境的依赖性：“证

据相关性不是某种形式关系的问题，而是经验

事实的问题……证据相关性来源于大量与特定

领域高度相关的事实……而非高度一般化的、

独立于任何领域的形式关系”。[13] 表征主义和

关系主义相一致，都意图摆脱对于证据关系的

纯粹形式化考虑，或者基于逻辑关系的理解，

因而都强调证据关系的本质是一种经验关系，

需要在具体的探究语境中加以确立。

此外，表征主义和关系主义解释均认可数

据的公共性和社会性。莱奥内利指出，“科学

主张的确立，包括对数据的可靠性和重要性做

出判断，被广泛认为是一种社会活动，需要不

止一个人的参与”。（[9]，p.80）波根和伍德沃

德也认为，数据具有公共性，而且体现了科学

活动的社会性，要使数据发挥其证据作用，“关

键是数据生产的方式使其可以获得公开检查，

通过复制相关实验和观察结果进行检验，并可

由其他研究者随时分类、汇总和分析”。[11] 具

体到不同的探究语境，数据的这种公共性和社

会性便呈现为莱奥内利所言的“数据传播”过

程。从数据生产到数据解释，对于数据如何跨

越不同的探究语境发挥证据作用，表征主义和

关系主义的解释各有侧重，可以彼此兼容而且

应当相互补充。

结    语

表征主义和关系主义之争，特别是强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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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强关系主义之争，其背后更深层的争论

在于，数据到底是世界的客观记录，还是人为

建构的产物。因之这一争论的焦点通常被置于

数据的本质理解：“两种观点可简单表述为数据

是事实的表征，还是单纯体现了事物之间的关

系……这两种观点的差异在于：数据本身是否

具有‘意义’，或者说是否可以表征‘事实’”。
[18] 然而如前所论，表征主义和关系主义解释

在这一方面并不存在根本差异，表面的对立冲

突根源于过分强化的误读：强表征主义将数据

本身的意义或者其所表征的事实视作客观固定

的，而强关系主义则将之视为完全依赖于探究

语境。然而，数据既非世界完全客观的记录，

亦非纯粹人为建构的产物，而是科学活动中研

究者与世界互动的结果。因此，即便在本体论

层面，对数据的解释也应当避免极端的客观主

义和建构主义立场。更重要的是，无论对数据

的本质作何定义，数据与证据之间仍然存在概

念性的区分，从数据到证据依然需要一定的“认

识论程序”，这才是理解数据何以检验假说、

探测现象乃至驱动知识发现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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